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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A 股股份回购
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回购审批情况和回购方案内容
2023年 10月 30日，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2023年 11月 3日，公司披
露回购报告书。 本次回购股份方案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拟回购股份的用途
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三）回购资金总额
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2.5亿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含）。
（四）回购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A股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3个月。 回购实

施期间，公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
施并及时披露。

如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上限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五）本次回购的价格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12元 /股（含），该回购价格上限未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股

份决议前 30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管理层在回购实施期间，
结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六）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回购实施情况
（一）2023年 11月 2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首次回购 A

股股份，并于当日披露了首次回购股份情况，详见公司 2023-056号公告。
（二）2024年 1月 30日，公司回购期限到期，公司实际回购公司 A股股份 34,843,324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0.4101%，回购最高价格 9.14元 /股，回购最低价格 7.99元 /股，回购均价 8.92元 / 股，使用资
金总额 310,877,125.32元（不含交易费用）。

（三）本次回购 A股股份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股份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露
的方案实施回购。

（四）本次股份回购完成后，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化。 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三、回购期间相关主体买卖股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在此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股份变动表
本次股份回购前后，公司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
类别

本次回购前 增减变动（股） 本次回购后
股份数（股） 比例（%） 股份数（股） 比例（%）

A股 7,469,482,864 87.91 - 7,469,482,864 87.91
-流通股 7,469,482,864 87.91 -34,843,324 7,434,639,540 87.50
-限售股 - - +34,843,324 34,843,324 0.41
H股 1,027,162,428 12.09 - 1,027,162,428 12.09
合计 8,496,645,292 100.00 - 8,496,645,292 100.00

五、已回购股份的处理安排
公司本次总计回购 A股股份 34,843,324股，全部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将按照前期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A股股份回购方案进行回购股份的处理及安排。 若公司本次回购的股份在本
公告发布后 3年内未实施出售，未实施部分履行相关程序后将被予以注销。

后续，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公司股票上市地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履
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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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将于２０２４年２月２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
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
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中国证券
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
券日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经济参考网，网址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 ，网址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中国日报
网，网址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华阳智能
（二）股票代码：３０１５０２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５７，０８３，５００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１４，２７１，０００股，全部为新

股发行，不涉及老股东转让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

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
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
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
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２８．０１元 ／股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
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
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截至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Ｔ－４日），业务与公司相近的上市公
司估值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Ｔ－４日股
票收盘价
（元 ／股）

２０２２年扣
非前ＥＰＳ
（元 ／股）

２０２２年扣
非后ＥＰＳ
（元 ／股）

２０２２年扣非
前静态市
盈率（倍）

２０２２年扣非
后静态市
盈率（倍）

３００６６０．ＳＺ 江苏雷利 ２６．３８ ０．８１６１ １．０６９８ ３２．３２ ２４．６６
００２８９２．ＳＺ 科力尔 １４．１７ ０．１６４９ ０．１１９９ ８５．９３ １１８．１８

３０１２２６．ＳＺ 祥明智能 ２０．３７ ０．５９５１ ０．５４６３ ３４．２３ ３７．２９
算术平均值（剔除科力尔后） ３３．２８ ３０．９８

数据来源：Ｗｉｎｄ，数据截至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Ｔ－４日）。
注１：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２：２０２２年扣非前 ／后ＥＰＳ＝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日总股本。
注３：静态市盈率均值计算剔除了极值（科力尔）。
本次发行价格２８．０１元 ／股对应的２０２２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２５．５８倍，高于中证
指数有限公司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８日（Ｔ－４日）发布的Ｃ３８“电气机械
和器材制造业” 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１７．０６倍，超
出幅度为４９．９４％，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２０２２年扣非后静态市
盈率的算术平均值３０．９８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
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
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发行人：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武进区洛阳镇岑村村
３、联系人：俞贤萍
４、电话：０５１９－８８７９８２８６
５、传真：０５１９－８８７９８２８６
（二）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５ 号
３、保荐代表人：徐欣、黄萌
４、电话：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０７
５、传真：０５１２－６２９３８５０７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１、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５２８号上海证券大厦北塔

２２０３室
３、联系人：李一睿
４、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５、传真：０２１－６８８０１５５１

发行人：江苏华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联席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1日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瓦星
云”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284.000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2年8月
18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3年5月
24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624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敬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限售期安
排、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4年2月1日（T+2日）及时
履行缴款义务，具体内容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西安诺瓦星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
摇号中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西安诺瓦星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
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
户在2024年2月1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
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

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
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
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根据《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于2024年1月31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
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
平、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 尾 位 数 中 签 号 码
末“4”位数 5346，0346
末“5”位数 37802，17802，57802，77802，97802，29513，79513
末“6”位数 741549，141549，341549，541549，941549，606341，106341
末“7”位数 9632759，1632759，3632759，5632759，7632759，7247563，0178155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0,272个，每个中
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A股股
票。

发行人：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1日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所有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按照比例进
行限售处理，限售比例为50%，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 限
售期限为自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50%的
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之日起即可流通；5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
次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瓦星
云”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284.0000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2022年8月
18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于2023年5月
24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3〕624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
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民生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诺瓦星云”，股票代码为“301589”。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1,284.0000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6.89元/股。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
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56.8000万股，占发
行数量的20.00%。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
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
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
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
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
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
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128.2606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99%；其他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28.5394万股，约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10.01%。 最终，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
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
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战略配售数量为256.8000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20.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
数相同，不向网下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719.05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308.1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

根据《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002.15155倍，
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205.450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513.6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5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13.60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50.00%。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
签率为0.0277687216%，申购倍数为3,601.17407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缴款、弃购
股份处理、 限售期安排、 发行中止等方面的相关规定， 并于
2024年2月1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
告》的初步配售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要求，于
2024年2月1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
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照规范填写
备注。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西安诺瓦星云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公告》的摇号中签结果和《发行公告》的认购资金缴付
要求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4年2月1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
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釆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50%（若不足1股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
获配的股票中，50%的股份无锁定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50%的股份锁定期为6个月，锁定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锁定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锁定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
个月，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
算。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
额申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
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证
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网下
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 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
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
投。

根据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28.2606
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99%；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128.5394万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10.01%。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256.8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20.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不
向网下回拨。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 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和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分别与
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 关于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2024年1月29日（T-1）日公告的《民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投
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北京市微明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诺
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参与战略配售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截至2024年1月25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

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与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
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诺瓦星云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 1,282,606 162,749,875.34 12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 /

12

2-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四
一四组合 47,027 5,967,256.03

2-2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五零二一组合 235,133 29,836,026.37

2-3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五零二二组合 548,644 69,617,437.16

2-4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一
组合 250,808 31,825,027.12

3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94,053 11,934,385.17 12

4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109,729 13,923,512.81 12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8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
则》（深证上 [2023]100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2023年修订）》（深证上[2023]110号）、《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2023〕19号）等
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
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
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4年1月30日（T日）结
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2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5,290个有效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参与了网下申
购。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1,356,500万股，根据《初步

询价及推介公告》规定的网下配售原则，各类投资者的获配信
息如下

配售对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有效申购
总量比例
（%）

初步配售股
数（股）

占网下最终
发行量比例

（%）
初步配售比

例（%）

A类投资者 952,960 70.25 3,759,920 73.21 0.03945517
B类投资者 403,540 29.75 1,376,080 26.79 0.03410021

总计 1,356,500 100.00 5,136,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数值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后四舍五入所致。

初步配售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
初步配售原则，本次配售未产生余股。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
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5127979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西安诺瓦星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2月1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

保荐人（主承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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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31 日（星期三）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4 年 1 月 24 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发出。 会议应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表决董事 12 人，分别是周异助、杨旭东、许国平、张劢、
黄英强、玉莉、王小雪、孟杰董事和邵旭东、廖东声、莫伟华、李崇刚独立董事，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并作出决议：
1.� 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变更第十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公司现任董事会秘书黄英强先生因工作安排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董事会同

意聘任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玉莉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玉莉女士
任职能力及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玉莉女士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须的
法律、财务、管理等专业知识和所需的工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适合担
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由于玉莉女士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其已报名参加最近一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现任董事会秘书黄英强先生将继续
履行职责。 在玉莉女士取得董事会秘书任职培训证明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
将正式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届时公司将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玉莉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期
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备案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赞成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调整本部内设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关于审议《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以平宾路资产置换广西岑兴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

司 34%股权项目后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关于审议《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关于审议《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2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1 日

附件
玉莉女士简历
玉莉，女，汉族，1974 年 11 月出生，籍贯广西扶绥，大学本科学历，在职工程硕士，高级会计

师。
1993 年 9 月至 1997 年 7 月在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学习，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09 年 1

月至 2014 年 6 月在长安大学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专业学习，获在职工程硕士学位；
1997 年 7 月至 2008 年 3 月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桂西公路发展中心财务科会计、副科长（其

间：2006 年 7 月至 2008 年 3 月借调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工作）；
2008 年 3 月至 2014 年 1 月历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公路发展中心财务科主办会计、副科长（其

间：2008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借调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财务处工作）；
2014 年 1 月至 2015 年 4 月历任广西交通工程保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在广西壮

族自治区交通厅内审处工作；
2015 年 4 月至 2019 年 4 月任广西坛百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2017 年 5 月至 2018 年 4 月兼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
2018 年 4 月至 2022 年 12 月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2022 年 12 月至今任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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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万华化学（福建）异氰酸酯有限公司

80 万吨/年 MDI 技改扩能项目
获得环评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福建）异氰酸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华福建异氰酸酯”）拟在

现有 MDI 装置基础上，通过技术改造将 MDI 装置产能由 40 万吨 / 年扩至 80 万吨 / 年。
近日，万华福建异氰酸酯收到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万华化学（福建）异氰酸酯有限公司

80 万吨 / 年 MDI 技改扩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榕环评【2024】3 号），同意万华
福建异氰酸酯按照项目报告书所列的建设项目地点、性质、规模以及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建
设。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1 日


